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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97 证券简称：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：2026-001

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提起仲裁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.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：仲裁受理，尚未开庭审理；

2.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申请人；

3.涉案的金额：约215,604,850.96元人民币、仲裁费用、保

全费、保险费；

4.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次仲裁系公司依法维权

行为，为维护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当法

律举措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本次仲裁目前处

于立案受理阶段，尚未开庭审理，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

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

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武夷或公司

或申请人）因与南安市泛家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泛

家建设或被申请人）发生合同纠纷向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

裁。

近日，公司收到福州仲裁委员会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



— 2 —

[（2026）榕仲受28号]，案件审核通过并立案受理。截至本

公告披露日，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。

二、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案件当事人

1.申请人：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2.被申请人：南安市泛家开发建设有限公司

（二）案件事实

2019年12月16日，中国武夷与泛家建设签订《南安市

2018P18、2018P19号地块合作开发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作

开发协议》），共同出资10,000万元设立南安武夷泛家置业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南安武夷或项目公司）合作开发“南安

武夷时代天越”房地产项目。中国武夷持有南安武夷65%股份，

泛家建设持有南安武夷35%股份。《合作开发协议》约定，项

目开发资金优先通过项目公司融资解决，融资不足部分由双方

按股权比例提供股东借款，借款年利率为10%；若一方未能按

约定比例足额出资，另一方若同意代为垫付，垫付款项按年利

率10%计收利息，且未出资方需以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及相

关债权提供质押担保。自2023年起，被申请人多次未能按《合

作开发协议》约定比例提供股东借款，中国武夷已依约为其垫

付多笔款项。

此外，《合作开发协议》约定，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时，若

泛家建设无法按其股权比例向金融机构提供有效担保，则应由

中国武夷代为提供，中国武夷有权按担保金额的1.5%收取担保

费。南安武夷分别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业信

托）、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厦门信托）签订的融

资合同均由中国武夷提供全额担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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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申请仲裁之日，被申请人已无能力按35%股权比例向

南安武夷履行股东借款出资义务，且在案涉已到期债务未予清

偿的情况下，以口头意思表示及实际行为明确拒不履行后续出

资义务。因被申请人违约行为所涉金额巨大，案涉项目运营已

完全依赖中国武夷单方资金投入，双方合作开发项目的合同根

本目的已无法实现。

中国武夷认为，被申请人未依约履行出资及付款义务的行

为已构成严重违约，案涉全部借款应加速到期。综上，中国武

夷将向被申请人提出以下主张：清偿全部代垫款并支付利息，

给付担保费及对应利息、股东代垫款资金占用费，同时要求其

承担本案仲裁费用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保险费等维权支出。

（三）仲裁请求

1. 请 求 裁 决 被 申 请 人 向 申 请 人 支 付 代 垫 款 本 金

54,356,669.60元、利息5,539,778.82元、逾期利息3,718,912.23

元（以各笔代垫款本金为基数，按LPR利率的4倍计算，自各

笔 代 垫 款 到 期 日 起 算 ， 暂 计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为

3,718,912.23元，实际应计算至代垫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）；

2.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提前到期的代垫款本

金18,253,235.00元及利息1,763,202.95元（以各笔代垫款本金

为基数，利率按10%/年计算，自各笔代垫款实际出借日起算，

暂计至2025年12月31日为1,763,202.95元，实际应计算至代

垫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）；

3. 请 求 裁 决 被 申 请 人 向 申 请 人 支 付 代 垫 款 本 金

116,550,000.00 元 、 利 息 2,991,784.15 元 、 逾 期 利 息

4,147,715.07元（以各笔代垫款本金为基数，按LPR利率的4

倍计算，自各笔代垫款到期日起算，暂计至2025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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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4,147,715.07元，实际应计算至代垫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

止）；

4.请求裁决申请人有权就被申请人持有的南安武夷泛家

置业有限责任公司35%的股权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，在第3项

仲 裁 请 求 项 下 的 代 垫 款 本 金 116,550,000.00 元 、 利 息

2,991,784.15元、逾期利息范围内，以及第8项仲裁请求项下

律师费损失410,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；

5. 请 求 裁 决 被 申 请 人 向 申 请 人 支 付 资 金 占 用 费

1,954,066.67元；

6.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兴业信托项目担保费

2,130,923.96元、逾期利息205,807.46元（以各笔担保费为基

数，按LPR利率3.45%/年计算，自逾期之日起算，暂计至2025

年12月31日为205,807.46元，实际应计算至担保费全部清偿

之日止）；

7.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厦门信托项目担保费

3,524,803.19元、逾期利息57,951.86元（以各笔担保费为基

数，按LPR利率3.00%/年计算，自逾期之日起算，暂计至2025

年12月31日为57,951.86元，实际应计算至担保费全部清偿之

日止）；

8. 请 求 裁 决 被 申 请 人 向 申 请 人 赔 偿 律 师 费 损 失

410,000.00元；

9.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、保全费、

保险费。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

计（不包含本次中国武夷与泛家建设股权纠纷案）尚未披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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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额诉讼及仲裁共有98起，主要涉及合同纠纷、土地侵害纠纷

及劳动争议等，涉案总金额为22,450.59万元，占公司2024年末

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4.31%，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中规定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披露标准。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。

四、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

影响

本次仲裁系公司依法维权行为，为维护公司及公司全体

股东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当法律举措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本次仲裁目前处于立案受理阶段，尚未开

庭审理，仲裁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

公司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案件受理通知书[（2026）榕仲受28号]；

2.仲裁申请书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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